
 

一頁 共一頁 

裝 

訂 

線 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南路 1號 
聯絡方式：費添錦 
電  話：(02)2358-5546 
傳  真：(02)2358-5547 
電子郵件：ly20844@ly.gov.tw 

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函 
 

 
  

受文者：本院全體委員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5日 
發文字號：台立經字第 1064202122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如說明二 
 

主旨：本會定於 106 年 12月 6 日(星期三) 考察雲林地區濁水溪

河川揚塵防治及農經建設概況，請貴委員報名參加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考察行程係本會蘇召集委員治芬排定。 

二、檢附考察行程表及登記回箋各乙份，請於 12月 5日（星期

二）下午 6時前傳真（02）2358-5547，俾便彙辦。 

正本：本院全體委員 
副本：本院各黨團、本院公報處 
 

 

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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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經濟委員會【考察雲林地區濁水溪河川揚塵防治及農經建設概況】行程表 
 

考察日期：106 年 12 月 06 日(星期三) 

時間 內容 備註 

09:01-10:16 車程（高鐵台北站-高鐵雲林站） 搭乘高鐵 1307 車次，09:01 發

車 

10:25 高鐵雲林站集合出發 水利署、農委會、環保署備車 

10:25-11:00 車程(高鐵麥寮)  

11:00-11:40 會勘內容：濁水溪河川揚塵防治 

集合地點：濁水溪西濱大橋上 

參與機關： 

經濟部水利署 

環保署 

農委會農糧署 

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

11:40-11:50 車程(西濱大橋餐廳)  

11:50-13:20 午餐 

小香港餐廳 

參與機關： 

經濟部水利署 

環保署 

農委會農糧署 

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

13:20-14:00 會勘地點： 

麥寮鄉後安專用水道改善計劃 

參與機關： 

農委會漁業署 

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14:00-14:40 車程(麥寮高鐵)  

15:12-16:39 車程(高鐵雲林站高鐵台北站) 搭乘高鐵 0834 車次，15:12 發

車 

本次考察聯絡人： 

經濟委員會       科  長  楊雅如(TEL:0917-535935) 

蘇委員治芬辦公室    助  理  莊淑貞(TEL:0937-611123) 

                  吳政展(TEL:0926-06068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濟部水利署      副 署長   曹華平(TEL:0932-641525) 

            正工程司  許鈺珍(TEL:0988-641188) 

農委會                  簡任技正    陳文祺(TEL:0936-676916) 

農委會農糧署            視  察  毛世安(TEL:0921-708996) 

農委會漁業署            視    察    黃秀燕(TEL:0937-852138) 

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    處  長  許宏博(TEL:0930-815924) 

                  張家瑞(TEL:0932-588542) 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   鄉  長  許忠富(TEL:0938-16492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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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　函

電子公文
經濟委員會

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8 日 收文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機關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
01號 聯 絡 人：盧光森
聯絡電話：04-22501349　#349
電子信箱：a660170@wra.gov.tw 傳
真：04-22501620

受文者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2月8日
發文字號：經授水字第106202153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6年12月6日「考察雲林地區濁水溪
河川揚塵防制辦理情形」現場勘查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6年12月5日考察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張麗善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劉建國國會辦
公室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雲林縣政府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
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

副本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(含附件) 2017/12/08
下午 03:18:04

台立經字第1064202168號



立法院經濟委員會「考察雲林地區濁水溪河川揚塵防

制辦理情形」現場勘查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6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1 時 

貳、地點：濁水溪雲林縣麥寮鄉西濱大橋等現場 

叁、主持人：立法院蘇委員治芬            記錄：盧光森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簿影本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主辦單位報告：(略) 

柒、會勘結論 

一、  河川揚塵防制需由各部會通力合作辦理，請劉立

委建國統籌協調農委會(農糧署)協助收集一期稻

作收成後之稻草，由麥寮鄉公所協尋置放場地，提

供瓜農提前於揚塵好發前進場覆蓋裸露地，而尚未

受理申請使用之河川公地則由水利署第四河川局

施作。 

二、 保安林栽植頗有減抑揚塵功效，請農委會(林務局)

除配合提供樹苗外，亦應積極辦理平地造林工作，

以恢復河川區域外以往之防風林，俾達抑制效果。 

 

捌：散會(12：30P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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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　函

電子公文
經濟委員會

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 收文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機關地址：10050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
路1段2號 承辦人：何湘梅
電話：02-23515441轉240
傳真：02-23518524
電子信箱：m2055@forest.gov.tw

受文者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林造字第10616170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委員106年12月6日考察雲林地區濁水溪河川揚塵防治
及農經建設概況會勘紀錄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年12月21日農糧字第1061150812

號函辦理。
二、旨揭會勘結論第一（二）點請本局研議回復早期（日治時

期）防風林設置條件及範圍一項，說明如下：
(一)經查雲林地區濁水溪河川沿岸之保安林地，計有編號

第1805、1813、1815、1821、1833等5號保安林，其
編入目的均為飛砂防止，編入時間為民國前3年即日
據時期，即陸續劃為保安林並定期檢討編入及解除，
爰其劃設條件隨環境變遷、國土保安功能及保安林經
營管理等面向，與時俱進，並已發揮一定之河川揚塵
防治效果。

(二)近年來本局針對該區域，依「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」
第2條第2項「前項第1款及第2款解除之保安林地，未
依原計畫目的及計畫期程執行者，應再編入保安林」
規定，在100－106年間已完成恢復編列保安林面積合
計9.902137公頃。

(三)另對於保安林旁之非保安林地，有飛砂防止功效者，
於102年間增加編列保安林面積10.0995公頃。

台立經字第1074200168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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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前述原有保安林加上恢復編列、增加編列之保安林地
，現有保安林面積計719公頃，為維持保安林之林相
健全及完整性，本局逐年檢視及編列保安林並進行造
林更新復育、撫育管理等工作；另協助其他機關管理
之國公有土地進行植生綠化，以有效強化保安林之飛
砂防止功效。

三、本局將持續針對濁水溪沿岸其他機關國公有土地協調劃入
保安林，共同營造防風林，發揮減緩揚塵之公共效益。

正本：立法院蘇委員治芬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張委員麗善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劉委員建國
國會辦公室

副本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本局南投林區管理處、本局林政管理組 2018/01/24
下午 05:08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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